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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中華民國 113年 06月 11日校務會議通過組織調整 

(修正歷程詳全條文末) 

一、 弘光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加強推展學校衛生工作，促進學生及

教職員工健康，依據「學校衛生法」規定，特設置弘光科技大學學校衛

生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，並訂定弘光科技大學學校衛生委員會設

置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 

(一) 審議本校學校衛生規劃 

(二) 審議本校學校衛生教育與活動事項 

(三) 審議本校健康服務事項 

(四) 審議本校健康環境營造事項 

(五) 審議本校餐飲衛生管理之規劃與執行成效 

(六) 審議本校其他學校衛生相關事項 

三、 1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，由權責副校長擔任；副主任委員由學務長擔

任；委員由總務長、安全衛生暨環境保護室主任、學務處校安暨軍訓

室主任、教師代表七名及學生代表三名組成，執行祕書由衛生保健組

組長擔任。 

2 教師代表由護理學院護理系(所)、民生創新學院運動休閒系、醫療健

康學院營養系(含碩士班)、國際餐旅學院食品科技系（所）、國際餐旅

學院餐旅管理系、醫療健康學院健康事業管理系（所）及智慧科技學

院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(含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)各推派一名。學

生代表由學生會推派二名、學生議會推派一名。 

四、 本委員會特設「餐飲衛生管理小組」（以下簡稱該小組），負責規劃及執

行本校餐飲衛生管理相關事宜，該小組設置要點另訂之。 

五、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，由主任委員召集，若主任委員不能召

集，則由副主任委員召集主持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。 

六、 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、議決事項應有出席委員二

分之一以上同意，始得通過。 

七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公告後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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